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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电动自行车充电器产品质量长三角联动监督抽查实施方案
第一部分产品情况和抽查总体工作
一、抽查产品的定义及主要特征介绍
1.产品定义
电动自行车充电器是专门为电动自行车的电瓶配置的一个充电设备，为开关电源式充电器。按电路结构分半桥式和单激式两大类。半桥式成本高，性能好；单激式成本低，市场占有率高。按充电模式分为负脉冲电器、三段式充电器等，三段式为：第一个阶段叫恒流阶段，第二个阶段叫恒压阶段，第三个阶段叫涓流阶段，市场上大部分为三段式充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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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典型的电动车用便携式充电器
2.产业分布
[bookmark: OLE_LINK2]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电动自行车便捷、环保、经济等特点满足了居民日常出行的需求，电动自行车市场呈现出稳定的发展势头。发展至今，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电动自行车生产和消费国,年产量和消费量占世界总产量和消费量的比重均超过90%。伴随着电动自行车的蓬勃发展，与其配套的蓄电池充电器产业已经不容小觑。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与产业调整，目前电动自行车充电器生产企业数量趋于稳定，从规模看，主要是中小型民营企业。位于本次联动抽查三省一市辖区内的企业数量约为150～250家，生产主要分布范围为安徽省天长市,浙江台州市、湖州市、杭州市，江苏的无锡市、南京市，上海市下辖各区县等地。产品出厂售价通常在20～40元，个别高端定制产品价格接近100元。据保守估计，上述地区年充电器出货量大约为3000万件，产业规模约在10亿左右。
二、产品质量情况分析
电动自行车在我国的保有量已经超过3亿辆，每年新车年产量约3500多万辆。近年来，电动自行车引发的交通安全事故时有发生，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开信息显示，2013年至2017年，全国共发生电动自行车肇事致人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5.62万起，造成死亡8431人、受伤6.35万人。5年来，电动自行车肇事致人伤亡的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年均分别上升8.6%和13.5%。本次联动监督抽查覆盖的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上海市，都是我国重要的电动自行车产品使用和生产区域。
早在2017年12月29日，公安部就发布《关于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加强火灾防范的通告》提出：“严禁在建筑内的共用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处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但是由于电动自行车在家中或楼道内因为充电引发的火灾事故依旧屡见不鲜。这当中有相当部分都是由于充电器产品的问题引发的。
电动自行车充电器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和功率远比一般电子产品的充电器要大。举例来说，一般手机用的USB充电器输出电压为5V，输出电流通常为1～2A。然而电动车用充电器，其充电对象往往是36V、48V甚至60V的铅酸蓄电池、镍镉镍氢电池或锂电池等，容量一般在20Ah以上。现行国际国内的安全标准，认为直流电压超过36V即能对人体构成威胁，必须采取措施防止触及带电部件。
电动自行车充电器因其输出电压高，工作电流大，消耗功率多，所以发热量大，难以采用全封闭结构，客观上需要在外壳上设置通风孔，甚至还内置了散热风扇。生活中，电动自行车充电时所处的环境可能是简易车棚，自家后院，甚至是在烈日暴晒或者风雨交加的露天环境。突如其来的降雨将会使产品进水，导致电气短路，绝缘失效等极端危险的情况。即使进水时没有即刻发生短路，曾遭遇进水后晾干的充电器，会因为内部残留雨水夹杂的污渍导致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减小，带病运行的充电器对用户的安全使用会造成严重危害，这对于后续使用无疑是一个隐形的定时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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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机壳上的通风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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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防水试验后水渍情况
目前，由于缺乏统一的接口形式和规格标准，电动自行车电池接口可谓五花八门，各种形状的接插件琳琅满目，电源正负极定义不统一，甚至还有带电部件外露。此外，即使形状相同的接插件，各个厂家对充电接口的正负极定义不尽相同，有些将L端定义为“+”极，N端定义为“-”极，有些则将接地端定义为“-”极，由此造成充电器不能通用。如果用户无意识地误用或混用，尤其是目前在一些路边车摊上出现的投币式快速充电器上，将极性相反的充电端子接入电池，容易导致电池短路，极端情况下就会出现电池爆燃。
综上所述，电动自行车充电器，本质上属于工作时无人照看，并具有大功率、大电流、高电压的电器产品，由于其工作对象是存在一定程度爆炸危险的蓄电池，一些价格便宜的充电器产品往往在制造中偷工减料结构强度差，缺少过载保护和阻燃性能材料的产品，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三、企业生产规模划分
根据电动自行车充电器产品行业的实际情况，生产企业规模以充电器产品上年度总销售额进行划分，划分原则见表1所示。
表1 企业规模分类表
	企业规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销售额
（万元）
	≥30000
	≥3000且＜30000
	＜3000


四、产品管理情况
1.产品实施行政许可、市场准入和相关资质管理情况：
本次抽查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器产品暂未有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
根据最新的电动自行车强制实施细则中，要求随整车一同测试，没有单独强制性认证要求。该产品也没有列入生产许可证管理范围内。
目前电动自行车充电器的现行标准为：
强制性国家标准有：
GB 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18-2014《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电池充电器的特殊要求》
推荐性行业标准有：
QB/T 2947.1-2008《电动自行车用蓄电池及充电器第1部分：密封铅酸蓄电池及充电器》、
QB/T 2947.3-2008《电动自行车用蓄电池及充电器第3部分：锂离子蓄电池及充电器》
GB/T 36944-2018《电动自行车用充电器技术要求》
另外，作为产业集聚区的安徽省天长市秦栏镇，当地电子商会出台了国内首个关于该产品的团体标准：
T/TCDZ 0001-2019《电动自行车用蓄电池充电器》
2.产品质量监控实施规范情况：
[bookmark: OLE_LINK1]本次电动自行车充电器产品质量监督联动抽查方案主要参考了：
· SHCCJSGF 210.1-2013《上海市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技术规范电动自行车专用蓄电池充电器》
· 江苏省2018年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方案电动自行车充电器
· GZ39400401《浙江省电动自行车用充电器产品质量监督检查评价规则》
· JX-D-007-2017《安徽省电池充电器产品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五、抽查数量和承检机构
本次联动抽查拟在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四个省市选择部分大、中、小型企业，并同时在生产企业和流通领域抽取样品。
拟抽取批次样品，各省市抽查的数量及承检机构详见表2所示。
表2  各地区拟抽查数量
	省市
	拟抽查数（批次）

	上海
	20

	浙江
	15

	江苏
	22

	安徽
	23

	总计
	80


六、抽查工作职责分工和进度要求
[bookmark: _Hlk37689954]1.职责分工
本次抽查由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市场监管局统一协调部署，各区域省市市场监管局负责确定本行政区域内承检机构并组织本行政区域内的联动监督抽查工作，以及联动抽查后处理工作。
受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为本次电动自行车蓄电池充电器产品质量监督联动抽查的牵头机构，承担技术支持工作和汇总分析抽查结果。各承检机构按照省市市场监管局的要求及联动方案部署完成抽样、企业调查、检验、汇总数据和编写抽查结果总结报告的工作。
[bookmark: _Hlk37689986]2.抽样工作进度要求
[bookmark: OLE_LINK4]本次电动自行车充电器产品质量监督联动抽查由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无锡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浙江方圆检测集团，安徽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四家承检机构负责完成本次抽查任务。抽查时间进度安排见表3所示。
表3 电动自行车用充电器产品质量监督联动抽查时间进度安排
	
	工作环节
	开始日期
	结束日期

	[bookmark: OLE_LINK9]1
	抽样及样品确认
	2020年5月18日
	2020年6月5日

	2
	检测及结果确认
	2020年6月5日
	2020年9月1日

	3
	异议处理
	2020年9月1日
	2020年9月25日

	4
	汇总分析上报
	2020年9月28日
	2020年10月16日

	任务周期合计
	150天


各承检机构联系方式：
忻龙（上海质检院）13701901225
薛宇（无锡质检院）18961779017
张恒靖（浙江方圆）13588726176
丁宏（安徽质检院）13956970648

第二部分 电动自行车充电器产品质量长三角联动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一、2020年电动自行车充电器联动抽查工作
（一）抽样方式
在生产领域或流通领域抽样，流通领域建议重点监控销售门店，网络电商渠道。
生产领域抽样按属地化管理要求由各承检机构对辖区内的生产企业开展。
流通领域抽样需按本次联动的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实际要求开展。
（二）抽样产品种类
1.产品类型
电动自行车充电器产品种类有：密封铅酸蓄电池充电器、锂离子蓄电池充电器。适用于标称电压不超过48V蓄电池用的充电器产品。
2.抽查产品范围
本次联动监督抽查覆盖范围包括上海市、安徽省、浙江省和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管区域内的生产企业和流通领域（结合联动地区各局实际要求）。
3.检测依据
本次联动抽查采用的检测依据分为检测方法标准和检测判定标准两部分，按照检测项目名称统一，检测操作方法统一的原则由各参与机构根据各地抽查技术规范要求选取相应的检测方法标准和判定标准。
3.1判定标准：
3.1.1 当抽查产品未明示所执行的标准时，按以下标准进行：
GB 4706.1-2005《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4706.18-2014《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电池充电器的特殊要求》
3.1.2 当抽查产品明示执行的推荐性行业或团体标准时，可以按本细则3.1.1中的强制性国家标准进行抽查判定，也可以按照以下推荐性标准进行抽查判定：
QB/T 2947.1-2008《电动自行车用蓄电池及充电器第1部分：密封铅酸蓄电池及充电器》
QB/T 2947.3-2008《电动自行车用蓄电池及充电器第3部分：锂离子蓄电池及充电器》
GB/T 36944-2018《电动自行车用充电器技术要求》
注：根据产品实际明示的推荐性标准选择相应的判定依据。
3.2检测方法标准：
GB 4706.1-2005《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18-2014《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电池充电器的特殊要求》
QB/T 2947.1-2008《电动自行车用蓄电池及充电器第1部分：密封铅酸蓄电池及充电器》
QB/T 2947.3-2008《电动自行车用蓄电池及充电器第3部分：锂离子蓄电池及充电器》
GB/T 36944-2018《电动自行车用充电器技术要求》
T/TCDZ 0001-2019《电动自行车用蓄电池充电器》；
其余适用标准或者其他经备案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检测时，应根据3.1中采用的判定标准选择相应的检测方法标准进行检测。鉴于判定用的QB/T 2947.1、QB/T 2947.3、GB/T 36944和T/TCDZ 0001标准中，检测方法引用了GB 4706.1和GB 4706.18，因此当使用推荐性标准进行判定时，检测方法可以是QB/T 2947.1、QB/T 2947.3、GB/T 36944-2018和T/TCDZ 0001-2019，也可以是GB 4706.1和GB 4706.18。
（三）抽样型号或规格
抽取样品应为同一型号规格、同一批次的产品。
（四）抽样方法及数量
在企业的成品库内或市场待销产品中随机抽取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者以其他形式表明合格的、2019年7月1日以后生产的产品。
抽查样品基数满足抽样数量3只即可。
每种产品抽取样品3只，其中2只作为检验样品，1只作为备用样品。
抽取样品时应检查样品封装（包装）完整性，并现场打开封装检查，除样品主机外应包含说明书或附件列表上所列的全部的随机附件。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骰子或扑克牌等方法产生。
生产领域抽样时，每个生产单位仅抽取1个型号规格产品，对于存在委托加工关系的，原则上在同一个受检单位（被委托方）可抽取不超过3个生产单位（委托方）的产品。
（五）样品处置
1.应当对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分别签封，如样品标签上标明特殊储存或搬运要求，样品应按要求进行处置，同时应有相应影像记录。
抽检产品生产单位有关信息和执行标准等一般在产品外包装盒上会有体现（产品说明不限于纸质媒介）。电动自行车用电池充电器无特殊的运输、储存要求。样品签封应采取防替换、防破坏措施。
2.备样封存地点
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8号令第二十三条执行。
（六）文书填写
1.抽样单填写
本次产品抽样单由各承检机构按照属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抽样规范要求填写。
2.注意事项
（1）样品应经受检单位对其有效性进行确认，抽取的样品应保持封样标签的完整性和附件的完整性（说明书、合格证）；
（2）产品规定有明示质量指标时，应在抽样单上注明。若产品明示的执行标准为经备案的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则视其企业标准为明示质量指标，并要求企业提供其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文本。
（3）在运输过程中，产品不应受到剧烈机械冲撞、暴晒、雨淋。在装卸过程中，产品应轻放，严防摔掷、翻滚和重压。

二、2020年电动自行车充电器联动抽查检测工作
（一）检测项目
表4-1检测项目
(产品无明示GB 4706.18-2008或GB/T 36944-2018或QB/T 2947.1 -2008或QB/T 2947.3-2008或T/TCDZ 0001-2016标准)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依据
	检测方法

	1
	标志和说明
	GB4706.1-2005/7
	GB4706.1-2005/7

	2
	对触及带电部件的防护
	GB 4706.1-2005/8
	GB 4706.1-2005/8

	3
	输入功率和电流
	GB 4706.1-2005/10
	GB 4706.1-2005/10

	4
	耐潮湿（仅做15.3条的试验）
	GB 4706.1-2005/15.3
	GB 4706.1-2005/15.3

	5
	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GB 4706.1-2005/16
	GB 4706.1-2005/16

	6
	变压器和相关电路的过载保护
	GB 4706.1-2005/17
	GB 4706.1-2005/17

	7
	机械强度*
	GB 4706.1-2005/21
	GB 4706.1-2005/21

	8
	结构
	GB 4706.1-2005/22
	GB 4706.1-2005/22

	9
	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
	GB 4706.1-2005/25
	GB 4706.1-2005/25


注1:机械强度项只做外壳冲击试验
注2：样品分配及检验顺序安排
按照检测顺序和检测项目对样品性能外观的影响，特做如下安排：
1#样品：项目1、2、3、4、5、8、9依次开展；
2#样品：项目6、7依次开展。
注3: 标志说明项出现以下情况，判定该项不合格：GB4706.1-2005标准第7.1条款中要求的“额定电压或额定电压范围”、“额定输入功率或额定电流”、“器具型号或系列号”缺失；

除上述情况外，标志说明项其他项目按相关标准规定进行检查，不作判定。将不符合规定的情况写入检测报告附页（注明：仅进行检查，提示更正，不作综合判定）。
表4-2检测项目
(产品明示GB4706.18-2008标准)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依据
	检测方法

	1
	标志和说明
	GB 4706.1-2005/7
GB 4706.18-2008/7
	GB 4706.1-2005/7
GB 4706.18-2008/7

	2
	对触及带电部件的防护
	GB 4706.18-2014/8
GB 4706.1 -2005/8
	GB 4706.1 -2005/8

	3
	输入功率和电流
	GB 4706.18-2014/10
GB 4706.1 -2005/10
	GB 4706.18-2014/10
GB 4706.1 -2005/10

	4
	耐潮湿（仅做15.3条的试验）
	GB 4706.18-2014/15.3
GB 4706.1-2005/15.3
	GB 4706.1-2005/15.3

	5
	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GB 4706.18-2014/16
GB 4706.1 -2005/16
	GB 4706.1-2005/16

	6
	变压器和相关电路的过载保护
	GB 4706.18-2014/17
GB 4706.1-2005/17
	GB 4706.18-2014/17
GB 4706.1-2005/17

	7
	机械强度*
	GB 4706.18-2005/21
GB 4706.1-2005/21
	GB 4706.18-2014/21
GB 4706.1 -2005/21

	8
	结构
	GB 4706.18-2014/22
GB 4706.1-2005/22
	GB 4706.18-2014/22
GB 4706.1-2005/22

	9
	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
	GB 4706.18-2014/25
GB 4706.1-2005/25
	GB 4706.1-2005/25


注1:机械强度项只做外壳冲击试验
注2：样品分配及检验顺序安排
按照检验顺序和检测项目对样品性能外观的影响，特做如下安排：
1#样品：项目1、2、3、4、5、8、9依次开展；
[bookmark: _GoBack]2#样品：项目6、7依次开展。
注3: 标志说明项出现以下情况，判定该项不合格：GB4706.1-2005标准第7.1条款中要求的“额定电压或额定电压范围”、“额定输入功率或额定电流”、“器具型号或系列号”缺失；
除上述情况外，标志说明项其他项目按相关标准规定进行检查，不作判定。将不符合规定的情况写入检测报告附页（注明：仅进行检查，提示更正，不作综合判定）。

表4-3  检测项目(产品有明示GB/T 36944-2018)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依据
	检测方法

	1
	产品代号
	GB/T 36944-2018/4.2
	GB/T 36944-2018/4.2

	2
	输入电流
	GB/T 36944-2018/5.1.1
	GB/T 36944-2018/6.1.1

	3
	机械强度*
	GB/T 36944-2018/5.2.1
	GB/T 36944-2018/6.2.1

	4
	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GB/T 36944-2018/5.3.1
GB/T 36944-2018/5.3.2
	GB/T 36944-2018/6.3.1
GB/T 36944-2018/6.3.2

	5
	防触电保护
	GB/T 36944-2018/5.3.4
	GB/T 36944-2018/6.3.4

	6
	非正常工作
	GB/T 36944-2018/5.3.6
	GB/T 36944-2018/6.3.6

	7
	内部布线
	GB/T 36944-2018/5.5.2
	GB/T 36944-2018/5.5.2

	8
	电源软线
	GB/T 36944-2018/5.5.3
	GB/T 36944-2018/5.5.3


注1: 机械强度项只做外壳冲击试验
注2：样品分配及检验顺序安排
按照检验顺序和检测项目对样品性能外观的影响，特做如下安排：
1#样品：项目1、2、4、5、7、8依次开展；
2#样品：项目3、6依次开展。
表4-4  检测项目(产品有明示QB/T 2947.1-2008或QB/T 2947.3-2008)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依据
	检测方法

	1
	对触及带电部件的防护
	QB/T 2947.1-2008/5.2.1
 QB/T 2947.3-2008/5.2.1
	QB/T 2947.1-2008/6.2.1
 QB/T 2947.3-2008/6.2.1

	2
	输入功率和电流、空载直流输出电压
	QB/T 2947.1-2008/5.2.2
 QB/T 2947.3-2008/5.2.2
	QB/T 2947.1-2008/6.2.2 
 QB/T 2947.3-2008/6.2.2

	3
	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QB/T 2947.1-2008/5.2.4
 QB/T 2947.3-2008/5.2.4.
	QB/T 2947.1-2008/6.2.4
 QB/T 2947.3-2008/6.2.4

	4
	过载保护
	QB/T 2947.1-2008/5.2.5
 QB/T 2947.3-2008/5.2.5
	QB/T 2947.1-2008/6.2.5
 QB/T 2947.3-2008/6.2.5

	5
	机械强度*
	QB/T 2947.1-2008/5.2.6
 QB/T 2947.3-2008/5.2.6
	QB/T 2947.1-2008/6.2.6
 QB/T 2947.3-2008/6.2.6

	6
	内部布线
	QB/T 2947.1-2008/5.2.7
 QB/T 2947.3-2008/5.2.7
	QB/T 2947.1-2008/6.2.7
 QB/T 2947.3-2008/6.2.7

	7
	输入、输出线及插头
	QB/T 2947.1-2008/5.2.8
 QB/T 2947.3-2008/5.2.8
	QB/T 2947.1-2008/6.2.8
 QB/T 2947.3-2008/6.2.8

	8
	安全标志
	QB/T 2947.1-2008/5.2.9
 QB/T 2947.3-2008/5.2.9
	QB/T 2947.1-2008/6.2.9
 QB/T 2947.3-2008/6.2.9

	9
	说明书
	QB/T 2947.1-2008/5.2.10
 QB/T 2947.3-2008/5.2.10
	QB/T 2947.1-2008/6.2.10
 QB/T 2947.3-2008/6.2.10


注1: 机械强度项只做外壳冲击试验
注2：样品分配及检验顺序安排
按照检验顺序和检测项目对样品性能外观的影响，特做如下安排：
1#样品：项目1、2、3、6、7、8、9依次开展；
2#样品：项目4、5依次开展。

表4-5 产品明示使用T/TCDZ 0001-2019标准检测项目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依据
	检测方法

	
	
	
	

	1
	标志和说明
	T/TCDZ 0001-2019的6条款
或
GB 4706.1-2005
GB 4706.18-2014
的第7条款
	T/TCDZ 0001-2016
GB 4706.1-2005
GB 4706.18-2014

	2
	输入功率和电流
	T/TCDZ 0001-2019的7.1条款
或
GB 4706.1-2005
GB 4706.18-2014
的第10.10条款
	T/TCDZ 0001-2016
GB 4706.1-2005
GB 4706.18-2014

	3
	对触及带电部件的防护
	T/TCDZ 0001-2019的8.2条款
或
GB 4706.1-2005
GB 4706.18-2014
的第8条款
	T/TCDZ 0001-2016
GB 4706.1-2005
GB 4706.18-2014

	4
	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T/TCDZ 0001-2019的8.4条款
或
GB 4706.1-2005
GB 4706.18-2014
的第13条款
	T/TCDZ 0001-2016
GB 4706.1-2005
GB 4706.18-2014

	5
	过载保护
（变压器和相关电路的过载保护）
	GB 4706.1-2005
GB 4706.18-2014
的第17条款
	GB 4706.1-2005
GB 4706.18-2014

	6
	机械强度*
	T/TCDZ 0001-2019的8.5条款
或
GB 4706.1-2005
GB 4706.18-2014
的第21条款
	T/TCDZ 0001-2016
GB 4706.1-2005
GB 4706.18-2014

	7
	内部布线
	T/TCDZ 0001-2019的8.7条款
或
GB 4706.1-2005
GB 4706.18-2014
的第23条款
	

	8
	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
	T/TCDZ 0001-2019的8.8条款
或
GB 4706.1-2005
GB 4706.18-2014
的第24.4、25.8条款
	


注1: 机械强度项只做外壳冲击试验
注2：样品分配及检验顺序安排
按照检验顺序和检测项目对样品性能外观的影响，特做如下安排：
1#样品：项目1、2、3、4、7、8依次开展；
2#样品：项目5、6依次开展。
（二）检验应注意问题
1）若某一检验项目出现不合格后，产品失效而未能进行后续项目的检验，应判定产品该检验项目不合格，并在检验报告中备注未进行检验的后续项目情况。产品若进行复检，应将后续项目作为关联项目一起复检。
2）此次检验的项目适用于本次抽检的产品种类。
3）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4）适用时，对样品检验前、检验中、检验后(尤其是检验后不合格状态)的记录，特别是影像记录的要求。
（三）判定原则
由各承检机构按照各自省/市抽查判定原则要求另行确定。
（四）结论用语
由各承检机构按照各自省/市抽结论用语要求另行确定。
（五）检测报告
由各承检机构按照各自省/市抽报告格式要求另行确定。
（六）异议复检处理
对判定结果进行异议处理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1）处理企业异议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认为仍由原承检机构承担复检工作的，则应通知原承检机构按原质量监控方案对留存的样品或抽取的备用样品组织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启用复检前，应由相关方（异议申诉方、原承检机构等）做好样品的确认工作，特殊情况相关方可书面申请放弃现场确认并认可结果。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2）处理企业异议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认为需变更承检机构承担复检工作的，原则上应参与本次联动抽查检测任务的其他机构承担，确有必要时也可由其它具有相关资质的承检机构承担。应通知承担复检工作的承检机构按原质量监控方案对留存的样品或抽取的备用样品进行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启用复检前，应由相关方（异议申诉方、原承检机构、承担复检任务的机构等）做好样品的移交和确认工作，特殊情况相关方可书面申请放弃现场确认并认可结果。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3）在备用样品上进行复检项目。若检验报告中备注有未进行检验的后续项目，进行复检时应将后续项目作为关联项目一起复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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